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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市場和質量監督管理委員會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zmqs.gov.cn/xxgk/qt/tzgg/jl/201812/t20181228_14959333.htm） 

 

附錄 

 

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 

关于全面实施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保证能力自我声明制度的通告 

深市质通告〔2018〕80 号 

 

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全面实施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保证能力

自我声明制度的通知》（国市监计量〔2018〕240 号）和《广东省市场监管局转发市场监管总

局关于全面实施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保证能力自我声明制度的通知》（粤市监处字〔2018〕

231 号），自 2018 年 12 月 4 日起，广东省全面实施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保证能力自我

声明制度，将以前的“企业自愿申请＋政府核查发证＋市场监督”的管理模式改为“企业自我

声明＋政府后续监管＋市场监督”的管理模式。省市场监管局不再颁发《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

业计量保证能力证书》，企业使用全国统一的计量保证能力合格标志（简称 C 标志）前市场监

管部门不再对其计量保证能力进行核查。自通告之日起，请各自愿参加计量保证能力评价的定

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向我委递交《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保证能力自我评价声明》（纸

质版及电子版，式样参见粤市监处字〔2018〕231 号附件）及营业执照复印件，我委汇总后报

送省市场监管局通过相关网站向社会发布。 

 

  附件：广东省市场监管局转发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全面实施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保证

能力自我声明制度的通知 

 

 

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8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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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粤市监处字〔2018〕231 号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转发市场监管总局关于
全面实施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保证 

能力自我声明制度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质监局，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 

现将《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全面实施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

量保证能力自我声明制度的通知》（国市监计量〔2018〕240 号）

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 、贯彻落实自我声明制度 

将现行的“企业自愿申请＋政府核查发证＋市场监督”的管理

模式改为“企业自我声明＋政府后续监管＋市场监督”的管理模式。

自 2018 年 12 月 4 日起，省局不再颁发《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

计量保证能力证书》，各市局（含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下

同）在企业使用全国统一的计量保证能力合格标志（以下简称 C

标志）前不再对其计量保证能力进行核查。省局将在有关网站

设立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保证能力自我声明专栏，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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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信息化建设，方便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注册进入和公示相

关信息，方便公众查阅和社会监督，提升自我声明效果。在有

关功能模块上线运行之前，自愿参加计量保证能力评价的定量

包装商品生产企业向所在地市局递交《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

量保证能力自我评价声明》（纸质版及电子版，式样参见附件）

及营业执照复印件，地市局汇总后将有关材料电子版报送省局，

省局将通过相关网站向社会发布。 

一 、加强宣传引导 

各地要加强对此次改革的宣传，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

新媒体等多种渠道宣传有关政策，提高社会各界对使用C标志重

要意义的认识，提高企业对加强计量自律管理的认识，积极引

导社会各界参与计量监督，为实施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

保证能力自我声明制度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请各市局于 12 月

29 日前向社会发布关于全面实施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保

证能力自我声明制度的通告。 

一 、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各地要通过全面实施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监督“双随机

一公开”制度、完善投诉举报机制等有效措施，切实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督促使用 C 标志的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落实主体责

任。 

各地要加强有关政策的解读和宣传，要注意总结报送改革

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对推进各项改革措施中出现的重大

问题和情况，要及时上报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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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甘罗，联系电话：020-38835874，电子邮箱：

ganluo@gdqts.gov.cn。 

 

附件：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保证能力自我评价声明 

（式样）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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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保证能力 
自我评价声明（式样） 

 

按照《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保证能力评价规范》（质

技监局量函〔2001〕106 号，以下简称《规范》）的要求，本企业进

行了自我评价。现公开承诺本企业已达到《规范》的有关要求，

所生产的定量包装商品（品种、规格见附页）的净含量符合《定

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原质检总局第 75号令）的有关

规定。自即日起，本企业将在相应的定量包装商品上使用全国

统一的计量保证能力合格标志（C 标志）。 

特此声明。 

 

 

声明单位（印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声明时间：20XX 年 X 月 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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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页 

拟使用 C 标志的定量包装商品 

序号 产品类别 产品品牌 产品名称 净含量 产品标准 

      
      
      
      
      

                                 

 

              单位（印章）：                 

时间：20XX 年 X 月 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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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18 日印发 

     

                    校对:甘罗  

 


